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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直轄市縣（市）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設置及調處辦法規定，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對外行文，應以何機

關名義為之？ 
直轄市、縣（市）政府  直轄市、縣（市）政府地政局（處） 
轄區地政事務所  逕以不動產糾紛調處委員會名義為之 

2 下列有關地籍圖重測之敘述，何者錯誤？ 
其實施原因為地籍原圖破損 
實施地籍圖重測時，其土地所有權人應於通知期限內自行埋設界標 
地籍圖重測完成後，須辦理土地標示變更登記 
倘若土地所有權人未自行埋設界標，亦得於公告期間內向地政機關申請複丈 

3 耕地租佃發生爭議，依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規定，在通常情形下，應由下列何者進行調解？ 
轄區地方法院  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調解委員會 
當地鄉（鎮、市、區）公所耕地租佃委員會 轄區地政事務所 

4 甲有一地設定抵押權予乙，未為清償債務即死亡，該地由其子丙繼承；丙辦竣繼承登記後，即償還債務並辦

竣抵押權塗銷登記，並將該地設定地上權予丁及辦竣地上權設定登記。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甲、乙間抵押權登記係屬「設權登記」 甲、丙間繼承登記係屬「設權登記」 
乙、丙間抵押權塗銷登記係屬「任意登記」 丙、丁間地上權登記係屬「設權登記」 

5 某甲因病亡故，其妻已懷有身孕，於辦理繼承登記時，該遺腹子應由其母以胎兒名義申請登記，俟其出生辦

理戶籍登記後，再行辦理下列何種登記始為正確？ 
更名登記 
更正登記 
權利移轉登記 
人的權利始於出生，終於死亡，胎兒尚未出生，不得享有繼承之權利 

6 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規定，純屬登記機關之疏失而為錯誤之登記者，應如何處置？ 
逕為塗銷 
逕為更正 
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塗銷之 
報經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明核准後更正之 

7 原住民甲擬將原住民保留地移轉予非原住民乙，雙方共同提出移轉登記之申請。本件登記機關應如何處置？ 
要求補正 
予以駁回 
強制移送調處 
報請直轄市、縣（市）政府核定後，依核定結果辦理 

8 依地價調查估計規則規定，繁榮街道路線價區段之區段界線應以下列何者為準？ 
適當深度之道路線 地籍線 裡地線 土地使用分區線 

9 登記機關發現登記錯誤，經查係出於登記人員記載時之疏忽，並有原始登記原因證明文件可稽，此時登記機

關依法應如何處置？ 
應請申請人提出更正之申請，再依申請辦理更正 
應請申請人先向法院提起確認其權利之訴訟，再依裁判結果辦理更正 
依職權逕行辦理更正 
以書面聲請該管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辦理更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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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何者不屬於地籍測量實施規則，所列舉基本控制測量及加密控制測量所含之項目？ 
三角測量 三邊測量 圖根測量 精密導線測量 

11 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市地重劃之地區選定後，直轄市或縣（市）政府得公告禁止該地區之土地移轉、分割、

設定負擔、新建、增建、改建及採取土石或變更地形。其禁止期間，不得超過多久？ 
一年 一年六個月 一年八個月 二年 

12 依平均地權條例規定，私有空地因限期建築使用而新建之改良物價值，若不及所占基地申報地價多少比例時，

不予核發建築執照？ 
百分之十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三十 百分之五十 

13 山坡地範圍內森林區、山坡地保育區及風景區之土地，在未編定使用地之類別前，適用何種用地之管制？ 
遊憩用地 農牧用地 林業用地 生態保護用地 

14 下列各種非都市編定使用地之建蔽率、容積率之敘述，何者錯誤？ 
甲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 
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六十，容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 
丙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四十，容積率百分之一百二十 
丁種建築用地建蔽率百分之七十，容積率百分之二百四十 

15 甲所有位於 A 市都市計畫範圍內建地數筆，擬於民國 102 年 1 月出售予乙，則下列關於實價登錄之敘述，

何者錯誤？ 
倘甲、乙間買賣係委由地政士申請登記者，則依法由地政士向主管機關申請登錄 
倘甲與乙自行成交並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者，乙依法應於辦竣登記四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登錄 
倘甲、乙間買賣係由不動產經紀業居間成交者，得由不動產經紀業向主管機關申請登錄 
倘甲、乙間買賣係由不動產經紀業居間成交者，並由地政士申請登記者，則免由不動產經紀業向主管機關

申請登錄 
16 政府規定地價後，下列何者是重新規定地價之時機？ 

必要時每年舉辦一次  法定每三年舉辦一次 
依政策需要得每年舉辦二次 授權地方政府決定舉辦之時機 

17 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所定就同一供需圈內，近鄰地區以外而與勘估標的使用性質相近之其他地區，為下列何

項名詞之定義？ 
相同供需圈 類似地區 勘估地區 近鄰地區 

18 依不動產估價技術規則規定，對於未達最有效使用狀態之房地估價，應如何估價？ 
僅求取最有效使用之使用價值 
僅依實際使用狀態下之特定價格 
應依最高及最有效使用之素地價值查估 
應先求取其最有效使用狀態之正常價格，再視其低度使用情況進行調整 

19 依地政士法規定，地政士姓名有變更時，未依法定期間申報備查者，主管機關得為下列何種懲戒？ 
勒令移轉業務 停止執行業務 警告或申誡 除名或糾正 

20 領有地政士證書者，在下列何種情形得以充任地政士？ 
曾受有地方法院之破產宣告但已經裁定復權者 因業務上詐欺罪行而受二年以上刑之確定判決 
在地政士考試舞弊依法被撤銷考試及格資格者 違反地政士法之規定而被主管機關予以除名者 

21 依地政士法規定，地政士公會就地政士所繳會費中，至少應提撥不得低於百分之多少的金額，以作為地政業

務研究發展經費？ 
二 五 十 十五 

22 不動產估價師受委託辦理各項業務，不得有不正當行為及違反或廢弛其業務上應盡之義務，並應遵守下列何

種原則？ 
法律保留原則 誠實信用原則 平等互惠原則 從新從輕原則 

23 不動產估價師考試及格者，得向下列那一機關請領不動產估價師證書？ 
銓敘部  直轄市、縣（市）政府 
經濟部  內政部 

24 依不動產估價師法規定，不動產估價師自行停止執行業務，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幾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註

銷開業證書？ 
二十日 二十五日 三十日 三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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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違反不動產估價師法規定而受罰鍰時，其行政救濟之程序為何？ 

先訴願，再行政訴訟 先請願，再行政訴訟 先訴願，再提再訴願 先請願，再提訴願 
26 下列何者為民法所規定之他項權利？ 

)耕作權 農育權 )發展權 區分所有權 
27 已公告徵收之土地，因工程變更設計，致原徵收之土地不在工程用地範圍內者，應如何處理？ 

一併徵收  廢止徵收 
保留徵收  變更為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機關接管 

28 甲、乙、丙、丁四人分別共有空地一筆，甲之應有部分比例為四分之三，乙、丙與丁三人應有部分各十二分

之一，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甲一人同意即得出售該地 乙、丙與丁三人同意即得出售該地 
甲一人同意即得就全筆土地設定抵押權 甲一人同意即得就全筆土地無償設定地上權 

29 依土地法第 34 條之 1 第 4 項優先購買權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具有物權效力  具有債權效力 
屬法定優先購買權  旨在簡化或消滅共有關係 

30 國有公用土地用途廢止時，依國有財產法規定，管理機關之處置方式，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為免長期閒置，管理機關應自行儘速處分 
應依程序變更為非公用財產 
應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管 
該土地為徵收取得者，適用土地法及土地徵收條例之規定辦理 

31 依國有財產法規定，關於國有非公用財產之借用，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借用人，得為各機關、部隊或學校 
借用之用途，須為臨時性或緊急性之公務用或公共用 
借用時間，不得逾六個月 
如屬借用土地，不得供建築使用 

32 依土地法規定，外國人在我國取得或設定土地權利，下列有關限制條件之敘述，何者錯誤？ 
以其本國與我國有外交關係者為限 
以依條約，中華民國人民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者為限 
以依其本國法律，中華民國人民得在該國享受同樣權利者為限 
其取得之面積及所在地點，應受該管直轄市、縣（市）政府依法所定之限制 

33 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對於其轄區內之土地，得為最小面積單位之規定，並禁止其再分割。該最小面積

單位之標準，應經何機關之核准？ 
各該直轄市或縣（市）政府 轄區民意機關 
內政部  財政部 

34 依行政程序法第 32 條規定，下列何種情形，公務員應自行迴避？ 
四親等內之姻親為事件當事人 曾為該事件之鑑定人 
執行職務有偏頗之虞  於土地登記案件曾為該土地之所有人 

35 財政部國有財產署代表國庫標租空地，屬下列何種行為？ 
行政處分 行政契約 私法契約 行政計畫 

36 下列有關訴願制度之敘述，何者錯誤？ 
地方自治團體或其他公法人對上級監督機關之行政處分，認為違法者，得提起訴願 
人民僅得對違法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不得對不當之行政處分提起訴願 
非處分相對人亦非利害關係人提起訴願者，應為訴願不受理之決定 
受理訴願機關認為訴願有理由者，得逕為變更之決定或發回原行政處分機關另為處分 

37 國家賠償協議成立時，應作成協議書，該協議書之內容如何執行？ 
得向行政法院聲請裁定命強制執行，並以該法院之裁定為執行名義 
該協議書得為執行名義 
得向行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請求給付該協議書內容 
協議書並無直接法律效力，僅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決定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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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依行政罰法規定，下列何者為行政罰？ 
罰鍰 罰金 代金 怠金 

39 下列何者不屬行政罰法明文規定之阻卻違法事由？ 
依法令之行為 
對於現在不法之侵害，而出於防衛自己或他人權利之行為 
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身體、自由、名譽或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 
因不知法規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之行為 

40 下列有關行政罰法之敘述，何者正確？ 
行政罰法為基準法，其他法律之規定均不得牴觸行政罰法 
行政罰法為普通法，其他法律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行政罰法為刑法之特別法，行政罰法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行政罰法為社會秩序維護法之特別法，行政罰法有特別規定者，從其規定 

41 假設人民因違反地政法規而為地政機關依法處罰鍰新臺幣六萬元，人民對此不服而提起訴願仍未獲變更，則

該人應如何進行後續權利救濟程序？ 
向地方法院行政訴訟庭提起撤銷訴訟 
向地方法院提起民事訴訟 
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撤銷訴訟 
向高等行政法院提起確認公法法律關係不成立之訴 

42 關於行政罰之裁處罰鍰，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得考量受處罰者之資力 
應審酌違法行為應受責難程度、所生影響及因違反行政法上義務所得利益 
涉及法定最高額新臺幣五千元以下罰鍰之處罰，得以糾正或勸導方式替代 
若按情節，行為人顯無法避免法規認識錯誤，得減輕或免除處罰 

43 原行政處分之執行，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因提起訴願而停止。但例外情形得停止執行，有關停止執行之考

量因素，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原處分合法性顯有疑義者 訴願決定後 
執行將發生難以回復之損害，且有急迫情事 非為維護重大公共利益所必要者 

44 行政機關間應於權限範圍內互相協助，下列敘述何者不屬「職務協助」之法定要件？ 
因法律上或事實上原因，不能獨自執行職務者 事先公告，並刊登政府公報或新聞紙 
執行職務所必要認定之事實，不能獨自調查 除緊急情形外，應以書面為之 

45 下列何者不屬行政法具有外部效力之法源？ 
法規命令 法律 自治條例 行政規則 

46 土地徵收違反土地徵收條例第 20 條第 l 項規定，未於公告期滿十五日內為補償費之發放時，其徵收處分之

效力如何？ 
得撤銷 得補正 失其效力 不影響其效力 

47 在行政罰之裁處程序中，行政機關對於下列何種物品，得予以扣留之？ 
行為人持有之所有物品  以得沒入之物為限 
以可為證據之物為限  得沒入或可為證據之物 

48 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國家損害賠償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損害時起，因幾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損害發生

時起，逾幾年者？亦同： 
十年，十五年 二年，五年 五年，十年 一年，十五年 

49 依國家賠償法第 11 條第 2 項規定，請求損害賠償時，法院得依聲請為假處分，命賠償義務機關暫先支付何

項費用？ 
醫療費用、喪葬費用 生活費用、看護費用 生活費用、喪葬費用 看護費用、醫療費用 

50 下列有關國家賠償法第 2 條所定國家損害賠償之敘述，何者正確？ 
國家損害賠償義務機關對公務員之求償權，僅限於公務員具有故意時 
公務員怠於執行職務，致人民權利遭受損害，國家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國家損害賠償請求權人，得以言詞陳述向法院提起國家損害賠償訴訟 
國家賠償法第 2 條所稱「公務員」之涵義，不包含立法機關人員在內 


